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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社科„2022‟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社会科学处关于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

的补充规定 
 

各相关院系、基地、项目负责人：  

为进一步落实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》、《东

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东南大

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细则（2014版）》等经费使用管理办法，

规范项目实施管理、加强经费绩效评估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结

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，特制定本补充规定。 

第一条 文科院系自主项目由各院系通过公开评议、公示等方

式遴选。按照基础导向、精准扶持的基本思路，对青年教师从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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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应严格按预算使用，如有

需要，应在财务报销前办理预算调整，社会科学处审批通过后进

行财务报销。验收时应如实按支出科目填写项目决算表。 

第五条 社会科学处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超过两年无法按时

完成验收的，进入清理期，在一年清理期内无法按时完成验收的

项目，做撤项处理。对有撤项的项目负责人，一年内不能申报社

会科学处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。 

第六条 负责人在申报项目时参考验收标准合理制定绩效目

标、填写《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》，并经学院或基地审核后提交社

会科学处。执行中应按照绩效目标合理安排研究进度，并配合社

会科学处完成财政部、教育部要求的绩效自评和项目绩效评价总

结报告。 

    第七条 本补充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社会科学处理负

责解释。 

 

 

东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   

2022 年 1 月 04 日     

       （主动公开） 



 

 —４—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抄送：  

 东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                印发日期印发 


